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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

刑（114年度執聲字第8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何穎欣因詐欺等罪，分別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玖

月。

　　理　由

一、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

以上者，依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宣告多數有期

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

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53條、第5

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

二、查受刑人何穎欣因詐欺等罪，經本院先後判處如附表所示之

刑（附表所示各罪均不得易科罰金，但均得易服社會勞動；

另附表編號1至2部分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確定），均經

分別確定在案，且各罪均為裁判確定前所犯，有各該刑事判

決書附卷可憑。茲檢察官聲請就附表所示各罪定其應執行之

刑，本院審核認檢察官之聲請為正當，應予准許。爰審酌受

刑人所犯之3罪，均是提供名下帳戶給同一詐騙份子，並依

對方指示提領匯入帳戶之款項後轉交，犯罪手法類似，犯罪

時間集中在民國111年8月19日至同年月31日之間，被害人共

3人，經綜合觀察受刑人犯罪次數及歷程、犯後態度、因而

反應出之人格特性，及其所犯罪質、侵害法益之種類及程

度，兼衡其對法秩序之輕率、敵對態度及整體犯罪情狀對社

會所造成危害之程度，暨附表編號1至2所示2罪先前定執行

刑時已為之減刑程度、刑罰權之邊際效應係隨刑期之執行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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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及受刑人痛苦程度遞增之情狀，復參酌受刑人於陳述意見

書載明「被告已深切反省，於訴訟程序中均坦承犯行，並向

受害者道歉且成立和解，賠償受害者之損失。被告素行良

好，沒有其他前科，現與母親、外婆相依為命，外婆因糖尿

病致右腳截肢，生活無法自理，母親亦體弱多病並領有身心

障礙手冊，被告一邊照顧母親與外婆之生活起居，一邊在科

技大學進修，請體恤上情，從輕量刑，給被告自新的機會」

（本院卷第65至67頁），並檢附其母、外婆之身心障礙證明

及學生證影本（本院卷第69至73頁）等總體情狀予以評價

後，依刑罰經濟及恤刑本旨，定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3條、第50條

第1項前段、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楊智守

　　　　　　　　　　　　　　　　　　　法　官　毛妍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李宜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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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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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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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28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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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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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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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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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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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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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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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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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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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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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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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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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114年度執聲字第8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何穎欣因詐欺等罪，分別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玖月。
　　理　由
一、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53條、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
二、查受刑人何穎欣因詐欺等罪，經本院先後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附表所示各罪均不得易科罰金，但均得易服社會勞動；另附表編號1至2部分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確定），均經分別確定在案，且各罪均為裁判確定前所犯，有各該刑事判決書附卷可憑。茲檢察官聲請就附表所示各罪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核認檢察官之聲請為正當，應予准許。爰審酌受刑人所犯之3罪，均是提供名下帳戶給同一詐騙份子，並依對方指示提領匯入帳戶之款項後轉交，犯罪手法類似，犯罪時間集中在民國111年8月19日至同年月31日之間，被害人共3人，經綜合觀察受刑人犯罪次數及歷程、犯後態度、因而反應出之人格特性，及其所犯罪質、侵害法益之種類及程度，兼衡其對法秩序之輕率、敵對態度及整體犯罪情狀對社會所造成危害之程度，暨附表編號1至2所示2罪先前定執行刑時已為之減刑程度、刑罰權之邊際效應係隨刑期之執行遞減及受刑人痛苦程度遞增之情狀，復參酌受刑人於陳述意見書載明「被告已深切反省，於訴訟程序中均坦承犯行，並向受害者道歉且成立和解，賠償受害者之損失。被告素行良好，沒有其他前科，現與母親、外婆相依為命，外婆因糖尿病致右腳截肢，生活無法自理，母親亦體弱多病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被告一邊照顧母親與外婆之生活起居，一邊在科技大學進修，請體恤上情，從輕量刑，給被告自新的機會」（本院卷第65至67頁），並檢附其母、外婆之身心障礙證明及學生證影本（本院卷第69至73頁）等總體情狀予以評價後，依刑罰經濟及恤刑本旨，定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3條、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楊智守
　　　　　　　　　　　　　　　　　　　法　官　毛妍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李宜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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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
刑（114年度執聲字第8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何穎欣因詐欺等罪，分別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玖
月。
　　理　由
一、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
    以上者，依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宣告多數有期
    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
    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53條、第5
    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
二、查受刑人何穎欣因詐欺等罪，經本院先後判處如附表所示之
    刑（附表所示各罪均不得易科罰金，但均得易服社會勞動；
    另附表編號1至2部分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確定），均經
    分別確定在案，且各罪均為裁判確定前所犯，有各該刑事判
    決書附卷可憑。茲檢察官聲請就附表所示各罪定其應執行之
    刑，本院審核認檢察官之聲請為正當，應予准許。爰審酌受
    刑人所犯之3罪，均是提供名下帳戶給同一詐騙份子，並依
    對方指示提領匯入帳戶之款項後轉交，犯罪手法類似，犯罪
    時間集中在民國111年8月19日至同年月31日之間，被害人共
    3人，經綜合觀察受刑人犯罪次數及歷程、犯後態度、因而
    反應出之人格特性，及其所犯罪質、侵害法益之種類及程度
    ，兼衡其對法秩序之輕率、敵對態度及整體犯罪情狀對社會
    所造成危害之程度，暨附表編號1至2所示2罪先前定執行刑
    時已為之減刑程度、刑罰權之邊際效應係隨刑期之執行遞減
    及受刑人痛苦程度遞增之情狀，復參酌受刑人於陳述意見書
    載明「被告已深切反省，於訴訟程序中均坦承犯行，並向受
    害者道歉且成立和解，賠償受害者之損失。被告素行良好，
    沒有其他前科，現與母親、外婆相依為命，外婆因糖尿病致
    右腳截肢，生活無法自理，母親亦體弱多病並領有身心障礙
    手冊，被告一邊照顧母親與外婆之生活起居，一邊在科技大
    學進修，請體恤上情，從輕量刑，給被告自新的機會」（本
    院卷第65至67頁），並檢附其母、外婆之身心障礙證明及學
    生證影本（本院卷第69至73頁）等總體情狀予以評價後，依
    刑罰經濟及恤刑本旨，定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3條、第50條
第1項前段、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楊智守
　　　　　　　　　　　　　　　　　　　法　官　毛妍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李宜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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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3條、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楊智守
　　　　　　　　　　　　　　　　　　　法　官　毛妍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李宜錚



